
农房风貌管控技术指引



1.6.3   因地制宜、因

第一条  建筑风格应尊重传统、突出特色、合理创新、融
入环境。鼓励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相融合，既体现传
统意向，又满足现代功能与审美，唤醒乡村的美、秀、雅。

第二条  建筑体量宜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单体建筑应
保持长宽高尺度的良好比例，不应修建体量庞大、横长矮
胖、尺度夸张、造型奇特的建筑。

第三条  改建、重建或新建农房的，应符合以下建设标准：

（一）在农村宅基地上建设的农房须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层数不得超过3.5层；

2.建筑首层不高于4.5米，其余每层不高于3.5米，总高不超
过15米；

3.建筑总面积不超过350平方米；

4.按要求预留消防通道和建筑间距；

5.临街农房应按要求退让道路红线。

（二）在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的农房须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层数不得超过四层且不大于15米，第四层只允许建
梯间及辅助用房，面积不得超过基底面积的一半；建筑屋
面为坡屋面时，建筑高度计算至檐口与屋脊的平均高度。

2.建筑首层和地下室层高不得超过5米，其它层的层高不得
超过3.6米；底层客厅区域可以中空设计，中空面积不得大
于首层面积的20%，中空层高不得大于8米。

一、新建农房风貌管控原则
3.建筑退让：地块临市政道路的，遵从市政道路退让要求；

地块临市政道路以外支路的，主出入口侧退让用地红线不应小
于2米；其它侧面及背面的开窗墙面退让用地红线不应小于2米。

第四条  建筑屋顶因地制宜，宜为坡屋顶。不得使用高饱和度
的彩钢棚或彩钢瓦等做顶部搭建。

第五条  建筑立面应体现地域特色，与周边环境相得益彰。

（一）建筑立面应提取、继承地方民居原有构筑方式所反映
的尺度比例、屋顶形式、山墙特征、立面肌理、色彩搭配等要
素，使之体现地域特色。

（二）建筑立面造型及色彩搭配应结合周边环境进行一体化
设计，整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互融合。

（三）不宜出现裸露的墙面。

第六条  建筑材料应就地取材，建筑色彩应为材料本色表达。
单栋建筑色彩不宜超过三种，多栋建筑不应各自为政、风格迥
异。不应使用与整体风貌不符的过于鲜艳的颜色。

第七条  鼓励建筑退距3-5米，让出庭院空间，因地制宜打造
“四小园”，院内宜种植果树、花卉果蔬等，院墙宜用爬藤植
物进行立体绿化，院墙不宜过高，鼓励采用乡土材质设置低矮、
半通透院墙。

第八条  农房设计应注重地域特色与和谐统一，因地制宜采用
院落式、骑楼式、公寓式等建筑形态，避免“千村一面”。



1、分类施策，彰显特色
 强力做好“减法”，拆除私搭乱建，清理环境黑点，打开
公共空间，形成整洁有序的农村环境基底。科学适度做好
“加法”，以绣花功夫推动存量农房微改造，结合实际进
行立面改造，有序推进合适的农房增设裙边、小披檐、墙
面翻新改造等，形成建筑立体感，同时，注重顺应当地农
村历史风貌、传统文化、风土人情及村庄农房建设历史沿
革，传承保护岭南乡村风貌和优秀乡土文化，实行“一村
一策”“一房一方案”，展现村庄农房建筑的独特性。避
免“百村一面”、“千房一面”。注重农房风貌整体效果，
做到色彩上相对统一，风格上相对协调，使农房改造与村
庄整体风貌深度融合。

坚持谋定后动、规划先行，做到“先出图后施工”。坚持
保护为主、改造为辅，对历史建筑、侨房及保存价值的农
房进行保护活化，对与整体风貌不协调的农房进行改造。
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与村庄肌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农房风格与村庄风貌浑然一体。补齐公共设施短板，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

3、多方参与，共建共享

2、规划先行，自然和谐

发挥村民主体、强村公司主力、村级主责、市镇统筹、企业参
与、乡贤支持、社会力量共建等多元主体作用，完善工作机制，
凝聚群众共识，共同参与存量农房改造，推动“单向发力”变
为“多方合力”。

二、存量农房风貌管控原则
（一）管控指导原则



（二）存量农房分类管控

（1）避免踏入“城乡一面、千村一貌”的误区，不应过度
装饰和大拆大建。不应简单照搬外国、外省建筑风格，或
过度“涂脂抹粉”。如：国外欧式建筑、宗教建筑等。

（2）不宜忽视对农房的门、窗、空调遮罩、太阳能光伏设
施及防盗网等各建筑构件的风貌管控。
（3）赤膊房应根据农房外立面具体情况进行外立面改造， 
宜优先处理外墙或采用抹灰刷涂料成混水砖墙效果，使其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4）危旧废弃房屋、露天厕所等乱搭乱建房屋，违规搭建
的商业广告招牌及附属构筑物等应进行清拆治理。

2、有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村落存量农
房外立面改造管控

1、普通乡村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管控

（1）严禁拆除或迁移已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和传统风貌建筑，及已被确认为保护对象线索的建筑物，
并对其进行外立面改造，不应改变与村落相互依存的自然
景观和环境。

（2）不应拆除尚未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但建成    
时间年代较长、集中连片、风貌格局保存完整，具有较高  
学术、研究、纪念价值的老房老屋，或对其进行大规模外 
立面改造。

（3）不应在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除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以外的新建、扩建活动。

（4）不应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街
巷、老井等采取盲目“贴瓷片”“铺水泥”等破坏性修缮。

二、存量农房风貌管控原则



3、存量农房院墙改造管控

（1） 应优先考虑使用乡土材料，不同材料之间的交接处
要    合理、美观、自然。

（2） 不宜盲目使用不协调的成品构、配件。

（3）特色墙绘的内容需要体现该村风貌，严禁在历史古建
筑或历史文化街区“胡乱涂画”。

（4）不应使用原色不锈钢材料等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材
做栏杆、扶手等构件，不应大规模使用采用现代工艺加工
制作 的花岗岩石材。

4、色彩的管控

一是根据村庄规划的风貌主题，确定改造区域建筑的色彩
分区。
（1） 特色风貌区应与传统建筑色彩保持一致，在不破坏
整体氛围的前提下可适当点缀亮色； 
（2） 其它区域可以根据设计确定一个主色，局部采用相
似色作为辅色，建筑单体的色彩不要超过三种。

二是外立面改造建筑的立面色调和色彩选择应根据其建筑
功能来确定。  

（1）村民住宅立面色彩宜采用浅色，并以单一主色为主； 

（2）祠堂、民居等传统建筑，保留原色，适当修复。 

三是新建农房宜采用岭南传统色彩，宜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四是存量农房不应对农房外立面过度‘涂脂抹粉”,不应使
用色彩饱和度过高、反光率太强的涂料或面砖等饰面材料。 

二、存量农房风貌管控原则



 新建农房层数不超过 3.5 层；首层层高不高于 4.5米，其余每层层高不高于 3.5米，建筑总高度不超 15.0 米；总建筑面积不
超过350.00 平方米。并按要求预留消防车道和组间间距。建筑体量宜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单体建筑应保持长宽高尺度的良
好比例，不应修建体量庞大、横长矮胖、尺度夸张、造型奇特的建筑。

（一）严禁违反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等管理要求进行建设。

三、新建农房建设管控示意图



规划建设符合管控要求， 属于正面做法

选址不在建设用地范围内，属于负面做法    建筑层数和体量超出管控要求，属于负面做法

建筑外墙未进行装饰（赤膊房），属于负面做法

（一）严禁违反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等管理要求进行建设。

三、新建农房建设管控示意图



违规挖山建房，引发地质灾害，属于负面做法 村落与山林自然和谐布局， 属于正面做法

违规填湖（涌）建房，属于负面做法违规削坡建房，属于负面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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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禁违规通过挖山填湖、推坡削山等方式以及在自然灾害与地质灾害易发地段建设农村住房、公共设施与生产经营设施。

````

三、新建农房建设管控示意图



不按本土建筑风格，照抄徽派马头墙，属于负面做法

不按本土建筑风格，照搬外国建筑风格，属于负面做法 新建农房缺乏指引，建筑风貌杂乱，属于负面做法

规划建设符合村庄规划管控要求， 属于正面做法

（三）农房建设不应违背村庄规划设计和村规民约的要求，不应简单照抄照搬外国、外省建筑风格。

三、新建农房建设管控示意图



采取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属于正面做法

（四）农房建设采取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采取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属于正面做法

采取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属于正面做法

采取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属于正面做法

三、新建农房建设管控示意图



采取现代建筑风格， 属于正面做法 采取现代建筑风格， 属于正面做法

（五）农房建设采取现代建筑风格。

采取现代建筑风格， 属于正面做法 采取现代建筑风格， 属于正面做法

三、新建农房建设管控示意图



农房建设不占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 属于正面做法

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属于负面做法

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 属于正面做法

（六） 严禁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未遵守生态保护红线、侵占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行为。

违法占用河涌建房，属于负面做法

三、新建农房建设管控示意图



采用与地域文化无关，价格昂贵的3D画墙绘，过度“涂脂抹粉”，属于负面做法

四、普通乡村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一） 避免踏入“城乡一面、千村一貌”误区，不得过度装饰和大拆大建。不应简单照搬外国、外省建筑风格或过度“涂脂抹粉”。
（二）不宜忽视对农房的门、窗、空调遮罩、太阳能光伏设施及防盗网等各建筑构件的风貌管控。

空调室外机无序安装并无美化遮挡，属于负面做法 空调遮罩的设置与立面造型融为一体， 属于正面做法



涂漆及采用传统元素装饰墙面， 属于正面做法

加入传统窗花等元素的美化处理，属于正面做法

丰富材质效果，保留时间的痕迹， 属于正面做法 

（三）存量赤膊房应根据农房外立面具体情况进行改造，使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使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

四、普通乡村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采用灰绿色的外墙漆，与环境协调，属于正面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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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漆及采用传统元素装饰墙面， 属于正面做法

加入传统窗花等元素的美化处理，属于正面做法

丰富材质效果，保留时间的痕迹， 属于正面做法 

（三）存量赤膊房应根据农房外立面具体情况进行改造，使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使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

四、普通乡村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采用灰绿色的外墙漆，与环境协调，属于正面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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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通乡村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四）平屋顶增加“小披檐”，或改为平脊坡屋顶，是正面做法



传统建筑被简单粗暴拆除，属于负面做法

集中连片、风貌保存完整的老房老屋，应整体保护性修缮，
属于正面做法

（一）不应拆除尚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建筑，但建成时间年代较长、集中连片、风貌格局保存完整，具有较高科学、历史研
究、 纪念价值的老房老屋。
（二）严格审查农房管控示范带的建筑结构是否存在安全问题，没有纪念价值、风格不协调、结构破损、危旧废弃房屋、露天厕所
，乱搭乱建房屋，乱搭建的违规商业广告、招牌及附属构筑物等进行清拆治理。

五、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对老旧建筑的外立面进行整体改造，不改变与村落相互依存
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属于正面做法



对传统风貌建筑采取盲目“贴瓷片” 修缮，属于负面做法 老井及周边过度修缮破坏历史传统风貌 ，属于负面做法

（三）不应在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除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外的新建、扩建活动。

五、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保留村道原有格局和铺设方式，增加照明等设施， 属于正面做法  

（四）不应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街、老巷、老井等采取盲目“贴瓷片”“铺水泥”等破坏性修缮。

保留传统风貌的街巷，采用局部修缮的方法，属于正面做法  

五、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农房围墙，采用乡土材料和传统元素，属于正面做法

（一） 应优先考虑使用乡土材料，不同材料之间的交接处要合理、美观、自然。
（二）不宜盲目使用不协调的成品构、配件。

六、存量农房院墙改造示意图

左右围墙材质反差太大，属于负面做法 

围墙采用乡土材料与灌木结合设计，属于正面做法

。



体现村庄地方特色风貌的墙绘 ，  属于正面做法体现时代特色风貌的墙绘 ，  属于正面做法

（三）特色墙绘的内容需要体现该村风貌，严禁在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街区“胡乱涂画”。

对老旧墙面进行匹配环境的粉刷 ，  属于正面做法

六、存量农房院墙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四）不宜使用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材做栏杆、扶手等构件，不宜大规模使用采用现代工艺加工制作的花岗岩石材。

使用乡土材料和地方特色建造的院墙 ， 属于正面做法 使用乡土材料配以绿化建造的院墙 ， 属于正面做法

采用传统样式及地方特色的施工工艺 ， 属于正面做法

六、存量农房院墙外立面改造示意图



（一）根据村庄规划的风貌主题，确定改造区域建筑的色彩分区。
 （1）特色风貌区应与传统建筑色彩保持一致，在不破坏整体氛围的前提下可适当点缀亮色；
 （2）其它区域可以根据设计确定一个主色，局部采用相似色作为辅色，建筑单体的色彩一般不要超过三种。
（二） 外立面改造建筑的立面色调和色彩选择应根据其建筑功能来确定。 
    村民住宅立面色彩宜采用浅色，并以单一主色为主；祠堂、民居等传统建筑，保留原色，适当修复。
（三）新建农房宜采用岭南建筑传统色彩，宜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四）存量农房不应对农房外立面过度‘涂脂抹粉’，不应使用等色彩鲜艳、反光率高的涂料及面砖饰面。 

 

传统民居保留原有色彩，适当修复 ， 属于正面做法

七、色彩的管控示意图

村住宅立面色彩采用浅色且单一主色， 属于正面做法

使用大红等色彩鲜艳的面砖饰面，属于负面做法 新建建筑色彩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 属于正面做法


